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

申請作業須知

為使各新設好望角完工後，可維持管理維護品質，及促進本市市容景觀，

各新設好望角自提案通過之當年度，即納入「列管好望角計畫」列管。

「列管好望角計畫」即為「新設好望角計畫」之後續管理維護機制，其

平時管理維護及相關費用，由各管理維護單位負責。

自列管第4年起，可視好望角基地現況需求，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經

費作為好望角現有硬體設施修繕、植栽補植、提升環境創意美學、市容景觀

等使用。

一、 計畫期程

(一) 本計畫執行期程預計自核定日起至114      年      12      月底止。  

(二) 各提案單位應於收件截止日期前，發文檢附申請計畫書送至本府都

市發展局提出申請。

二、 申請資格

(一) 本府所屬區公所、學校之各列管好望角自列管第4年起(108〜111

年度)，各管理維護單位可提案申請。

1.「校園景觀類」：以學校為提案單位。

2.「公共景觀類」：以區公所為提案單位。

(二) 每年度由本府所屬之各好望角管理維護單位(學校、區公所)清查

所列管的好望角需改善數量、各點實際施作面積、欲改善之經費

需求等資料，視需求每單位提案以3案為上限。

三、 經費及申請原則

(一) 受理申請之預算金額，視本府年度預算匡列之可用額度為限。

(二) 申請金額

以原列管之好望角基地範圍為限。每案申請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5      萬元整  。

(三) 申請原則

1. 綠美化、設施修繕及增設：



(1)以適當補植或新植必要之植栽，及原有設施毀損之改善或依

實際需求增加相關設施，如座椅、燈具、澆灌設施等。

(2)植栽補植宜以多年生地被、灌木及小型喬木為主，以複層式

配植方式為原則，並以適地植栽或原生植栽加以綠化，鼓勵

種植具防蚊功能及誘蝶、誘鳥之植物。

2. 鼓勵結合藝術家、社區或學校師生等團體共同創作，以增加環境

創意美學之創意表現，並強化使用功能。

3. 各案改善內容應考量後續管理維護、實用功能，以省錢、有效、

易於維護為原則。

4. 其餘未規定事項，需依照「臺南市好望角專案實施計畫」辦理。

四、 提案申請及審查方式

(一) 申請計畫書內容應確實詳填，並應包含下列項目：

1. 申請計畫表(2頁，詳附件一)

於表中說明施作地點之地理位置、面積及明確界線範圍(應以都市

計畫圖或 Google 衛星影像圖說明所在位置及範圍)；並於表中

「  管理維護單位及維護機制  」敘明日後管理方式。  

2.基地現況與改造成果表（以A3折圖方式，範例詳附件一）

(1)標示基地現況欲改善範圍，及欲改善位置之現況照片 (至少4

張彩色)。

(2)圖面及文字應清楚標示欲改善之項目及位置、數量等，或環

境美學之創意表現等示意圖、文字說明。

3.預算表

依預定工作項目列舉所需費用，施工項目盡量避免填寫「一式」，

應明確敘明工項、單價、數量等；植栽補植需寫明植栽名稱、規

格、數量等資訊）。(範例詳附件一)

4.土地使用同意書（至少同意提供2年以上）

由各提案單位於申請計畫前，取得並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延長

認養2年以上之文件。

如土地所有權單位與土地管理權責單位亦同為維護管理單位者，

則免提供土地認養同意書。公有地之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機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5.管理維護切結書/管理維護認養同意書(詳附件二)

(1) 由提案單位自行管理維護者，應檢附管理維護切結書。

(2) 若委託里辦公處、社區及企業等單位協助管理維護者，應檢

附管理維護認養同意書。

(二) 審查方式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邀請學者專家辦理審查作業，有關審查作業時程

及方式等另案通知，並由各提案單位進行簡報說明。

(三) 審查標準

依各提案計畫視內容、特色及營造後環境等，依「臺南市好望角專

案實施計畫」及下列審查標準：

(1)改善項目需求性

現況設施毀損情形、已影響使用性或安

全性，植栽維護管理情形、增加環境美

學之創意表現等。

(2)設計內容

(1)植栽補植或新植、原有設施物毀損

之改善等設計內容。

(2)街角美學及創意表現。

(3)經費編列合理性
經費需求是否依預定工作項目合理編列

預算。

(4)管理維護方式 說明日後管理維護單位及維護機制。

五、 經費用途與核銷作業

    目的係提供各管理維護單位(學校、區公所)用於列管好望角之環境

整理、綠化、增加環境美學之創意表現等相關用途。

(一)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教育局依每年度編列之預算，經審查後另行通

知各提案單位實際核定金額。

(二) 該經費不得用於頒發個人獎金、支付加班費、誤餐費、行政作業費

或工程管理費，及設置體健設施、景石、投射燈具或彩繪等。該經

費用途可購置環境維護之物品(為避免揚塵造成空污，故不得購買

「吹葉機」)，且不得購買屬資本門項目之物品(新臺幣1萬元以

上)。



(三) 依審計法第36條與細則第25條辦理，原始憑證留存各申請單位妥

為保存。各管理維護單位需檢送下列資料至本府都市發展局  或教育  

局  (  屆時依實際核定經費來源之單位  )  辦理核銷。結算時以實際施作

之數量、項目來核銷經費。

1.領款收據正本(加註區公所或學校統編、廠商統編及加註會計室

主任MAIL等)

2.決算收支明細表正本

3.原始憑證影本

4.檢送所購置物品之照片(如無購置則免檢附)

5.改造成果(詳附件一，同角度之改造前、後照片至少4組)。(如

無工程施作，則免檢附)

六、 各案完工後，納入隔年「列管好望角平時管理維護考核」。
(考核方式依本局每年度公告之平時管理維護考核作業須知辦理)

七、 其他事項

(一) 申請計畫書資料填寫不全或未依照本須知規定製作者，一律退件，

不予受理審查。

(二) 本次提案計畫內容如已獲本府其他機關或單位之經費，不得重複提

出申請。

(三) 本計畫核定之申請案件，應依政府採購相關規定辦理。

(四) 各列管好望角如申請本計畫通過審查，若次年度亦有改善需求，可

再申請本計畫(惟不可與前一年度申請項目重複)。

(五) 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知辦理。



八、 計畫流程



附件一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

(中文案名)

（英文案名）

申請計畫書

申請單位：

(○○○○○○中名)

(○○○○○○英譯)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一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申請計畫表

好望角名稱
中文：
英文：

（原有好望角名稱，
未命名者請補名稱

列管年度及類別      年度，□校園景觀 □公共景觀  (請依好望角類別勾選)

申請單位

區公所/學校：

承辦人：                 電話/手機：

信箱：

土地所有權/
管理單位

名稱：

聯絡人：                       電話：

管理維護/
認養單位

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基地位置                區              路/路口（鄰接路名或交叉路口）

地 籍                段              地號

都市計畫地區 使用分區：                   /   用地：                用地

非都市計畫地區 使用分區：                   /   用地：                用地

預計改善內容

基地面積：            ㎡

基地綠化面積：            ㎡  

透水鋪面面積：            ㎡

補植及新增植栽數量：喬木      株，灌木     株，地被       ㎡

改善內容：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本計畫：          元，自籌款：         元）

基地位置圖

（請至

https://

www.google.com

.tw/maps/@查
詢、剪貼之，並圈

列基地位置）

經度：         

緯度：         

基地位置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申請計畫表

管理維護單位

及維護機制

 □自行管理  □有認養單位協助，認養單位名稱                   

管理維護機制說明：

欲改善之現況照片（至少4張不同角度），

其電子檔解析度至少須為1280*1024，圖片請務必提供原始電子檔

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以上2張資料表請務必確實填寫，資料不全者，將予以退件)



附件一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  

預算表 (範例參考)

臺南市○○區   ○○國民小學/區公所

(好望角案名)

(單位：元)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六分清碎石步道
立方
公尺

2 澆灌設施 式 　 　 　 　

3 休憩紅磚座椅 Ｍ２ 　 　 　 　

4 蔓綠絨 株 　 　 　 H≧40cm，W≧30cm

5 春不老（灌木） 株 　 　 　 H≧40cm，W≧30cm

6 黃槐（喬木） 株 　 　 　 H≧250cm，W≧80cm，
∅≧5cm

7 地毯草 Ｍ２ 　 　 　

8 波士頓腎蕨 株 H≧20cm，W≧15cm

9 肥料 包 　 　 　 (加註每包重量)

10 工資 工 　 　 　 　

小  計 　

11 營業稅（５％） 式 (營業稅=小計*5%)

　 總  計 (小計+營業稅)　

備註：1.植栽數量勿用一「式」表示，請用「株」，並加註植栽規格(高度、寬度等)。喬木並
請標示米高徑∅、且勿設定高度、寬度上限。

      2.草花不符合好望角申請項目，如需種植請納入各單位之自籌款。

3.請於預算內加註營業稅      5%  或是內含營業稅      5%  。



附件一

基地現況及改造成果表   (範例參考)

基地現況位置圖

 

(申請計畫時檢附)

於原有施工圖上，

標示(1)目前欲改善

的位置、(2)加上現

況照片、文字說明

即可

改善前現況

(申請計畫時檢附)

改善前照片及說明
(至少 4組)

1.本區域月桃部分已死亡。 2.白千層下方地表土層裸露。 3.白千層下方地表土層裸露。 4.表土裸露處補植蔓綠絨。

竣工後
改造成果

(完工後檢附)

改善後照片及說明
(至少4組)

 

1.補植月桃。 2.裸露處補值波士頓腎蕨、龜背芋、蔓
綠絨及山蘇。

3.補植波士頓腎蕨及金錢薄荷(防
蚊)、龜背芋、蔓綠絨及山蘇。

4.補植蔓綠絨。

好望角基地範圍
部分土壤裸露，後方預計補植
龜背芋、蔓綠絨。

3.白千層下方地表土層裸露。
裸露處補植波士頓腎蕨及金錢薄荷
(防蚊)。邊緣零星處補植龜背芋、
蔓綠絨及山蘇，點綴營塑叢林氛圍。

1.本區域月桃，部分已死亡，
 欲補植月桃。

2.白千層下方地表土層裸露。
預計裸露處補植波士頓腎蕨，
邊緣零星處補植龜背芋、蔓綠
絨及山蘇。

部分地區碎石舖面土壤裸露，
補充六分清碎石。

4.表土裸露處補植蔓綠絨。



附件二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

管理維護切結書

本單位        (  區公所、學校  )        同意負責『    案    名   』好望角之管理維

護工作，願意遵守相關管理維護原則：

一、 於好望角工程完工驗收後，即進行管理維護工作，以供公眾使
用，不得任其髒亂或荒廢。

二、 不得擅自改變（損毀）現有基地內已完工之設施、植栽或將其搬
移至基地外。

三、 不得自行設置建築構造物、圍牆(籬)、棚架等具基礎且固定於地
面上之構造物。

四、 不得於基地內設置商業性廣告。

五、 不得有營利行為，或限定使用對象。

六、 不得有植栽修剪不當之行為，如樹木截頂、使用除草劑等。

此致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單位名稱：             (  區公所、學校  )             

代 表 人：          (  區長、校長  )            （簽名/蓋章）

統    編：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114年度「臺南市列管好望角改善計畫」

管理維護認養同意書

乙方          (  認養單位  )        同意無償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至少2年以上)

協助甲方     (  區公所、學校  )         管理之『    案    名   』好望角日常管理維護工作。

一、 管理維護工作內容包含綠化植栽之後續澆灌、除草、修剪等，以及其他周邊景觀設
施（如舖面、座椅、澆灌系統等）之日常維護、清潔工作。

二、 認養地點有遭私設、佔用、破壞等情事者，乙方應即通報甲方處理。

三、 認養期間，甲方應(不)定期派員檢查土地之使用、管理情形。

四、 認養期間，若經查乙方有下列情事，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即終止其認養。

(一)未能負責維護管理該好望角周邊環境，以供公眾使用，任其髒亂或荒廢。

(二)擅自改變（損毀）現有基地內已完工之設施、植栽或將其搬移至基地外。

(三)自行設置建築構造物、圍牆(籬)、棚架等具基礎且固定於地面上之構造物。

(四)於基地內設置商業性廣告。

(五)有營利行為，或限定使用對象。

(六)有植栽修剪不當之行為，如樹木截頂、使用除草劑等。

(七) 管理維護考核之成績低於70分者。

五、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一份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備查。

甲    方：     (  區公所、學校   )                 

代 表 人：    （區長、校長）         （簽名/蓋章） 

統    編：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乙    方：     (○○  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公司  )      

代表人 / 負責人：                       （簽名蓋章）

統    編：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